
凉山交投工程规划设计管理有限公司受凉山州交通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征集

人）委托，拟对凉山州交通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审计服务类单位框架协议进行公

开入围征集，兹邀请符合本次征集要求的响应申请人参加征集。

一、项目名称：凉山州交通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审计服务类单位框架协议入围征

集。

二、项目简介：本项目采用封闭式框架协议入围征集，具体概况如下：

选取不超过5家（含5家）入围的响应申请人签订框架协议为征集人提供审计服务；当提交

响应文件和符合征集文件资格条件、实质性要求的供应商家数少于2家时，采购活动终止。

三、确定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

    对各入库供应商的报价、履约评价分数进行评分（即综合比价），其中报价分值占比40%，

履约评价分值占比60%（若供应商为第一次合作，则履约评价分数按100分计算）。

四、最高限价：根据《四川省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川发改价格〔2013〕901

号）为计算基础。在本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如遇国家或地方出台新的收费制度或对原有收费制度

进行修订，则相关收费事宜应按照新出台或修订后的收费制度执行。

五、框架协议的期限：本次征集的框架协议有效期为自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2年。

六、参加本次征集活动，要求如下：

6.1 征集范围：本次征集面向有意向为我单位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具备法定

资质的专业审计服务机构。

6.2 服务范围：拟入库单位未来可承接（或参与）的服务范围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不包含工

程结算审计）：

财务报表审计；经济责任审计；财务收支审计；改制审计；合并、分立、清算审计；清产核

资审计；竣工财务决算审计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如内部控制审计与咨询等。



6.3资质要求：

6.3.1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证书或同等法定执业许可，开户许可证（基本账户或基本存款账户）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表。（提供相关证件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

注：若参与响应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分所（或分支机构），须提供其总所（或总部）针对本项

目的唯一授权书（格式自拟，需加盖总所公章）。同一总所及其下属各分所中，仅允许一家机构

参与本次征集活动，总所与分所不得同时参与。

6.3.2参与响应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进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

名信息内(排名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最近一期综合评价百家排名信息为准)或注册会计师

人数不少于15人。（提供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截图或注册会计

师执业证书及社保缴费证明复印件）

6.4 业绩要求：近三年内（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响应申请人须具

有至少3个已完成类似业绩。

类似业绩指：①与本次征集服务范围内容相关的行政事业单位或资产总额超100亿元（以

2024年或2025年财务报表载明的资产总额为准）的国有企业的成功审计服务案例；②审计类型

为：经济责任审计、竣工财务决算审计、财务收支审计、清产核资审计等，同类型审计只算1个

类似业绩；③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审计报告摘要等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

6.5财务要求：财务状况良好，近三年（2023-2025年或2022-2024年）无亏损（提供近

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自行承诺），响应申请人注册时间截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不足一年

的，也可提供加盖工商备案主管部门印章的公司章程复印件或自行承诺。

6.6 项目负责人要求：

6.6.1项目负责人1人，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提供执业证书），且至少有5年以上的从业经

验（以获得执业证书时间为准），且近三年（2023年1月1日至今，以出具审计报告时间为准）



具有至少3个已完成类似业绩，须是响应申请人的在册人员。

类似业绩指：①与本次征集服务范围内容相关的行政事业单位或资产总额超100亿元（以

2024年或2025年财务报表载明的资产总额为准）的国有企业的成功审计服务案例；②审计类型

为：经济责任审计、竣工财务决算审计、财务收支审计、清产核资审计等，同类型审计只算1个

类似业绩；③审计报告上的签章必须与本次响应的项目负责人一致；④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审计

报告摘要等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

注：1.项目负责人须是响应申请人在册人员，提供人员身份证、相关证件证明复印件以及社保缴费证明；

2.社保缴费证明指：①由社保部门出具的该人员在该响应申请人单位最近 6 个月连续缴费证明，从征集文件

开始下载时间的上一个月或上上个月起算，往前推6个月的连续、不间断的缴费证明，企业设立不足6个月的可少

于6个月；②新聘人员提供至少 1 个月在该响应申请人单位的社保缴费证明并提供聘用合同（注：新聘人员提供至

少1个月社保，不受征集文件下载时间的影响，响应截止日当月及之前连续月份的社保均认可）。

6.6.2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应当执业记录良好、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审计

项目主要成员(包括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质量复核合伙人等)：

（1）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吊销执业证书或暂停执业行政处罚完成整改、恢复执业资格未满

36个月的；

（2）近3年内因审计质量等问题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的；

（3）近3年内担任主要成员的审计项目因审计质量问题被行政部门书面警示的；

（4）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https://acc.mof.gov.cn/)被列入注册会计师严重

失信主体名单的。

注：以上情形响应申请人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6.7信誉要求：

（1）被州级及以上主管部门取消响应项目所在地的投标资格且处于有效期内，不接受其响

应（需提供书面承诺，格式自拟）。



（2）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不接受其响应（需提供书面承诺，

格式自拟）。

（3）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不接受其响应（需提供

书面承诺，格式自拟）。

（4）近3年内因审计质量等问题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不接受其响应（需提供书

面承诺，格式自拟）。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不接受其响应，提供网络截图。

（6）在响应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查询“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重大税收失信主体名单不接

受其响应；“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不接受其响应；“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https://acc.mof.gov.cn/)被列入会计师

事务所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不接受其响应；提供网络截图。

（7）近三年内，响应申请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需提

供书面承诺，格式自拟）。

注：本次征集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允许分包。

七、征集文件的获取及结果公示：

7.1凡有意报名参与本项目的响应申请人于2026年5月7日14时00分00秒至 2026年5月13

日23时59分59秒在凉山国企阳光采购服务平台（http://lsz.swueecg.com/#/index）报名。

7.2获取征集文件方式：凡有意报名参与本项目的潜在响应申请人，请于获取响应文件时间

内注册并登陆凉山国企阳光采购服务平台（http://lsz.swueecg.com/#/index），按照网上操

作流程（资料下载-供应商操作手册）获取征集文件。

7.3获取征集文件费用：人民币¥ 500元/份，须通过申请人本单位对公银行账户转账方式交

纳征集文件获取费用（不接收个人转账），征集文件售后不退，申请资格不能转让。转账时请核



实阳光平台转账页面的“项目信息”，认真阅读“注意事项”并按照“支付信息”进行转账，以征集

文件费用到达指定账户为准，在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内未到账的不能获取征集文件，视为报名不成

功。

注：本项目征集文件购买费用统一缴纳至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阳光采购平台专用账户，西南

联合产权交易所阳光采购平台仅履行该费用代收代付的结算职能，如申请人在缴纳该费用后需要

相关票据，请联系该费用实际收取单位（凉山交投工程规划设计管理有限公司）出具。

7.4中标结果公示网站：公示期限：3日，凉山国企阳光采购服务平台

（http://lsz.swueecg.com/#/index）。

八、响应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8.1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响应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5月14日9时30分。

8.2响应文件递交地点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大石坂路东段3号检测苑6楼本项目

开标室。

九、联系方式

征集人：凉山州交通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西昌市长安东路53号

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0834-6190302

 

代理机构：凉山交投工程规划设计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西昌市长安东路53号

联系人：伍女士

联系电话：0834-6133013

2026年5月6日


